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1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及带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

见内控审计报告的说明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所”）作为上

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内控审计报告，

现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2021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1. 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 

上会事务所在 2021 年度公司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实龙创”)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虚构

交易等违法、违规方式形成部分业务收入。上述虚构交易导致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财务报表之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核算存在会计差错，累计调减 2016 年度至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7.04 亿元，调减 2016 年度至 2020 年度营业成本 12.66

亿元。由于， 

1) 上述前期差错更正的依据主要来源于上实龙创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陈述及提供的相关资料； 



2) 截至本报告日，我们无法获取上实龙创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于

2021年度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

况的证据。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该上述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对公司历年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公司 2021 年度关联

方资金往来披露是否完整。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

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

反映了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

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 董事会说明： 

经上会所与公司董事会沟通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情况。对此，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上述情况，公司已

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核查相关情况，后续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彻查，

力争尽快解决、消除上述保留事项，为中介机构工作提供更有力支持，

以实现消除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

益。 

 

二、 2021 年度带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内控审计报告 

1. 2021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强调事项： 



2021 年 12 月起，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有关情况

的监管工作函》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有关事项的问询函》。针对

上述内容，公司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 

经核查，公司之重要子公司上实龙创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存在如下

缺陷： 

1) 上实龙创客户管理存在一定的缺陷。上实龙创客户信用管理制度

不健全；未对部分交易规模较大的客户进行客户资信调查；且未

规范建立并严格执行应收款项对账及与业务考核相挂钩的回款机

制； 

2) 上实龙创供应商管理存在一定的缺陷。上实龙创供应商管理制度

不健全；未对部分交易规模较大的供应商资质及履约能力进行评

估与实地考察、定期对账、定期履约评估、淘汰等；未按制度约

定进行三方比价而直接采购； 

3) 公司对上实龙创管控程序设计不到位，管控力度不够，导致未能

及时发现上实龙创日常经营业务的异常；对上实龙创建立、健全

及执行内控体系、整改落实、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监管力度较弱；

且在持续跟踪、定期评估重要子公司上实龙创的风险与内控缺陷

方面的重视度不够。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对上实龙创的内部控制体系进行梳理和完善，

并进行了相关的整改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本段内容不影响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

的审计意见。 

2.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在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公司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存在如下重大缺陷： 



1) 上实龙创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业务开展

过程中，实施了虚构交易的违法、违规行为，部分虚构交易

行为是否存在其他违法犯罪的问题也正在接受司法机关调查、

审查； 

2) 上实龙创“内部环境”要素中的组织架构管理中，法人治理

结构不规范，权责分配不合理，原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

担任，且在日常经营活动决策中缺乏集体决策机制。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对上实龙创的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调整。上实

龙创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已不再由同一人担任。 

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我们提醒本报告使用者注意相关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对公司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意见或提

供保证。本段内容不影响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的审计意见。 

 

3. 董事会说明：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公司董事会沟通，

公司就上述内控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及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已

落实部分对应措施予以整改，公司董事会与经营管理层后续将持

续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上实龙创的内部控制，落实内控整改，以期

尽快消除上述强调事项及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对于公司的影响，

以保证公司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特此说明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